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钦州市对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县区

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钦政办〔2022〕4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林业局、市城管执法局，钦州海事局、广西沿海水文中心：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县区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12月23日　　　　

钦州市对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县区

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工作要求，充分激发和调动各县区强化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河长制湖长制正向激励，参照《水利部关于印发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水河湖〔2022〕4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水河湖〔2021〕11号），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江河湖库管理保护成效显著的县区实施激励奖励。每年激励奖励2个县区。

第三条  激励奖励的县区应当符合下列标准要求。

（一）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河长制湖长制部署要求，全力推动河长制湖长制“有名”、“有实”、“有能”、“有效”，坚决打好河湖管理攻坚战，深入开展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河湖采砂综合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河湖水质水环境改善、水生态治理修复、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二）河湖管护成效显著。

1. 河湖“清四乱”情况。落实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成效明显；自治区和市河长制办公室组织的暗访抽查情况好，没有发现新增的重大乱建、乱占问题，发现问题少且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河湖面貌明显改善。

2. 河道采砂管理情况。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管理秩序总体平稳有序，责任制度落实到位，监管严格，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组织编制采砂管理规划，规范河道整治砂石综合利用，有力有效合理开发利用砂石资源。

3. 河湖空间管控情况。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和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扎实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进展快，基础性、技术性、政府公告等工作完成情况好；河湖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实施情况好；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成果应用情况好，形成各部门共同管控、社会各界共同遵守的河湖保护“红线”。

4. 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情况。注重河湖系统治理、综合整治，积极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制定有力可行的方案，按时按质完成评定工作，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高；积极推进县区领导担任河（湖）长的河湖“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实施、健康评价等工作。

5. 河湖系统治理情况。河湖连通性好，河湖水质水环境、水生态明显改善，水生态治理修复力度大，成效明显，河长制湖长制及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成绩突出。

（三）工作推进力度大质效高。

1. 以县区党委和政府文件或总河长令及时部署年度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任务、河湖“清四乱”、河湖水域岸线清理整治等专项行动，县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2. 县区河长湖长组织研究、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中重大问题，对中央、自治区和市河湖管理专项督查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作出批示，督促问题整改；县、镇级河长按工作要求积极履行巡河责任，及时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中重大问题。

3. 以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县区党委和政府文件、总河长令或组织人事部门文件对河长制湖长制考核、问责、激励、表彰等作出规定，并能认真执行。

4. 河湖管理督查检查问题整改落实力度大。中央、自治区和市组织的河湖管理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媒体曝光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好；对举报反映问题能及时调查处理并按时提交报告。

5. 改革创新意识强，攻坚克难力度大。结合县区实际，积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出台河长制湖长制有关法规制度办法；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积极探索河湖管护长效机制，河湖管护工作有创新、有亮点；充分发挥河长制湖长制作用，落实河长制湖长制考核机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能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出台并落实河湖管理保护政策措施，有明确的资金渠道，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经费，并完成资金实际支付；县区河长制办公室组织有力，人员到位。

6. 河长制湖长制信息化平台运行良好，充分应用广西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广西河湖长APP、广西河道采砂“互联网+”监管系统，提高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成效。

7. 河长制湖长制宣传普及力度大，有效将河长制湖长制纳入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意识强，新闻媒体和群众对江河湖库管理保护工作进行有效监督，群众投诉举报河湖管护问题能及时整治。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的县区，取消当年度激励奖励资格。

（一）国务院大督查、自治区政府督查及国家、自治区有关专项督查检查发现重大涉河湖问题的。

（二）国家、自治区挂牌督办涉河湖问题未能按要求整改到位的。

（三）水利部和自治区部署的涉河湖有关专项整治行动年度任务未完成的。

第五条  评选工作由市河长制办公室根据各县区当年度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县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符合激励奖励标准的，给予综合评价排名第一、第二的县区激励名额。拟激励奖励名单在市水利局网站公示后，按市相关规定由市水利局、市财政局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六条  经市人民政府审定激励的2个县区，我市在水利资金安排时给予倾斜支持，并在市级水利发展资金中安排资金予以奖励。奖励资金要专项用于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并于年底将使用情况报告市河长制办公室。

第七条  本办法由市水利局、市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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